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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能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主要职能包括：

1、负责全区物业行政管理事务性工作，对各街镇房屋管理事务机构的日常工作进行业务指导、行业监管；

2、对在本区进行物业服务活动的物业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服务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对各街镇进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组建、换届的业务和程序加以指导，对物业项目招投标进行监督、管

理；

3、负责全区行政区域内房屋基本信息征集，统计、汇总，对物业服务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在物业服务活动中所产生的信息信用信息进行征集、处理、使用和监管；

4、对各街镇房管所信访办理予以指导、检查，负责做好有关房屋行政执法的监督指导工作；

5、负责区房屋的监控、管理，对房屋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执法检查；

6、负责对房屋违法案件的调查处理，协助司法机关执行处罚的强制执行，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违法案件等；

7、负责全区房屋应急维修及抢险处置工作，指导督促各街镇房管所做好房屋（危房）查险督修，落实防汛防台、防冻保暖、应急预案工作，对962121物业呼叫平台工作进行指导监管；

8、承担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机构设置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设4个内设机构，包括：管理科、信息科、执法科、应急科。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
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3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收入预算1,405.2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405.28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86.92万元，减少5.82%；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1,405.2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405.28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86.92万元，减少5.82%，主要原因是：项目调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支出预算1,405.28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86.92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上年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事业单位离退休”科目1.37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福利费支出。

2.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科目53.19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

3.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科目26.59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的支出。

4.“事业单位医疗”科目34.91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支出。

5.“住房公积金”科目23.27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支出。

6.“其他城乡社区住宅支出”科目1,265.95万元，其中：（1）基本支出710.2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79.87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的工资福利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
用经费30.41万元，主要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等。（2）项目支出695.00万元，主要用于应急中心维护、零星及无维修基金小区日常维修和应急维修、物业业务管理等项目
。



单位：元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财政拨款收入 14,052,841.16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11,572.00 797,832.00 13,740.0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4,052,841.16 二、卫生健康支出 349,051.50 349,051.50

2. 政府性基金 三、住房保障支出 12,892,217.66 5,651,811.66 290,406.00 6,950,000.00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    入    总    计 14,052,841.16             支    出    总    计 14,052,841.16 6,798,695.16 304,146.00 6,950,000.00

项目支出

基本支出

2023年本单位收入预算1,405.28万元，比上年减少86.92万元，减少5.82%，主要原因是：项目调整；支出预算1,405.28万元，比上年减少86.92万元，减少5.82%，主要原

因是：项目调整。

项    目 预 算 数 项    目

合计

2023年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037055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预算数



单位：元

类 款 项

14,052,841.16 14,052,841.1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11,572.00 811,572.0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11,572.00 811,572.00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740.00 13,740.00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531,888.00 531,888.00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5,944.00 265,94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49,051.50 349,051.5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49,051.50 349,051.50

02 事业单位医疗 349,051.50 349,051.5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892,217.66 12,892,217.66

02 住房改革支出 232,701.00 232,701.00

01 住房公积金 232,701.00 232,701.00

03 城乡社区住宅 12,659,516.66 12,659,516.66

99 其他城乡社区住宅支出 12,659,516.66 12,659,516.66

合      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023年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037055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14,052,841.16 7,102,841.16 6,95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11,572.00 811,572.0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11,572.00 811,572.00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740.00 13,740.00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31,888.00 531,888.00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5,944.00 265,94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49,051.50 349,051.5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49,051.50 349,051.50

02 事业单位医疗 349,051.50 349,051.5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892,217.66 5,942,217.66 6,950,000.00

02 住房改革支出 232,701.00 232,701.00

01 住房公积金 232,701.00 232,701.00

03 城乡社区住宅 12,659,516.66 5,709,516.66 6,950,000.00

99 其他城乡社区住宅支出 12,659,516.66 5,709,516.66 6,950,000.00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      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2023年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037055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单位：元

项    目 预 算 数 项    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4,052,841.16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11,572.00 811,572.00

二、政府性基金 二、卫生健康支出 349,051.50 349,051.5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住房保障支出 12,892,217.66 12,892,217.66

         收    入    总    计 14,052,841.16             支    出    总    计 14,052,841.16 14,052,841.16

2023年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037055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14,052,841.16 7,102,841.16 6,95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11,572.00 811,572.0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11,572.00 811,572.00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740.00 13,740.00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31,888.00 531,888.00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5,944.00 265,94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49,051.50 349,051.5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49,051.50 349,051.50

02 事业单位医疗 349,051.50 349,051.5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892,217.66 5,942,217.66 6,950,000.00

02 住房改革支出 232,701.00 232,701.00

01 住房公积金 232,701.00 232,701.00

03 城乡社区住宅 12,659,516.66 5,709,516.66 6,950,000.00

99 其他城乡社区住宅支出 12,659,516.66 5,709,516.66 6,950,000.00

合      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3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037055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      计

注：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2023年度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3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037055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      计

注：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2023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也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3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表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7,102,841.16 6,798,695.16 304,146.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6,792,815.16 6,792,815.16

01 基本工资 568,680.00 568,680.00

02 津贴补贴 73,920.00 73,920.00

06 伙食补助费 52,800.00 52,800.00

07 绩效工资 2,839,620.00 2,839,620.00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31,888.00 531,888.00

09 职业年金缴费 265,944.00 265,944.00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49,051.50 349,051.50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20,339.66 120,339.66

13 住房公积金 232,701.00 232,701.00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757,871.00 1,757,871.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4,146.00 304,146.00

01 办公费 138,760.00 138,760.00

11 差旅费 3,000.00 3,000.00

16 培训费

27 委托业务费

28 工会经费 68,166.00 68,166.00

29 福利费 73,440.00 73,440.00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000.00 20,000.00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80.00 78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880.00 5,880.00

09 奖励金 1,080.00 1,080.00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800.00 4,800.00

合      计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支出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037055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037055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合计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预

算数
预算单位

2023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单位：037055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单位：元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50万元，比上年预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

      （二）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目前车辆保有量为1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5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公务用
车运行费2.5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0.5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51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

      2023年本单位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0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0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3年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共保有车辆1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1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无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价值100万以上专业设备保有情况。2023年暂无安排购置车辆/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划。

五、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3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795.00万元。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档案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实施档案管理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如物业招投标业务、房屋维修资金业务等资料归档。
二、立项依据
上级主管部门工作要求，本单位工作职责。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四、实施方案
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提升档案管理效率，完善档案存放环境，强化档案管理服务，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好档案。中心档案资料分为招投标、维修资
金等，定期收集、整理在各项物业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包含文字、图表、声象等），纸质档案装订成册，电子档案存储后与纸质
档案相对应。加强对档案库房设施和安全的检查，保持档案存放空间排列有序，归档案卷排列整齐，与档案数据库中的目录对应，以便于查找利
用。按年度进行档案整理、档案电子化。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业务培训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对小区物业经理、业委会主任、居委会书记、街镇房管所、城管执法中队、社区办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小区维修资金业务培
训。
二、立项依据
上级主管部门工作要求，部门（单位）工作职责。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四、实施方案
对小区物业经理、业委会主任、居委会书记、街镇房管所、城管执法中队、社区办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管执联动、小区维修
资金等相关业务培训。计划每年开展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房屋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对无维修基金的零星公房小区的日常维修以及无维修基金小区的应急维修；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和4家分中心委托管理和房屋应急维修托底保障；
防汛防台防冻、白蚁防治。
二、立项依据
1.上级主管部门工作要求，部门（单位）工作职责。
2.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做好2022年本市房屋白蚁防治工作的通知，市、区各级关于做好防汛防台防冻工作的通知；
3.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发布《上海市房屋管理系统维修应急中心建设导则（试行）》的通知(沪房物业[2018]209号)，区府会议；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物业管理中心
四、实施方案
1.（1）零星维修：年初，和岳阳、中山老城区的相关物业公司签订协议，由其负责相关区域无维修基金零星公房的日常维修，费用经审价单位审
价后按年度统一结算。（2）应急维修：无维修基金的老旧小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或需要大修时，由相关街镇向我中心提出申请，我中心提交局三
重一大会议通过后实施。项目全程按照小额工程进行管理，经审价单位审价后支付工程款项。
2.（1）白蚁防治：进行白蚁防治、白蚁灭治、蚁情监控、防治宣传等工作，主要实施时间为上半年蚁情高发期，计划三季度前实施完成；（2）
防汛防台防冻：开展防汛防台防冻的预防宣传、应急物资采购、应急演练等相关工作。根据季节性特点，主要在三季度前实施；
3.物业中心和新松江置业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新松江置业和各分中心签订协议，各房屋应急分中心实行全年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根据居民电话
报修，小区物业解决不了的，应急分中心做好托底维修保障和紧急维修的见证。遇防汛防台、防寒抗冻时期，各中心加强应急值守，全力进行强
排水、树木倒伏、高坠除险、水电维修等应急抢险。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67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